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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S5 
 

補充表格 
有關董事／控權人（個人）的資料 

 
本表格須由持牌保險代理機構或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各董事／控權人 1，或由申請保險代理機構或保險經紀公司牌照的申請人

的各董事／控權人填寫。 
 

 

持牌保險代理機構或持牌保險經紀公司
（「持牌人」）的名稱 或 
申請保險代理機構牌照或保險經紀公司牌照
的申請人（「申請人」）的姓名 
 

 

保險中介人牌照號碼（僅供持牌人填寫）  

 
I. 董事／控權人（「該人士」）資料  

英文名  
 

 
 
 中文名 

（如有） 
 
 

姓氏 名字／別名 

曾用／其他 
英文名（如有） 

 
 

 

 
 
 

曾用／其他 
中文名（如有）  

姓氏 名字／別名 

† 與持牌人／申

請人的關係 

□ 
□ 
□ 
□ 

董事 
控權人 
獨資經營人 
合夥人 

香港身份證／ 
旅遊證件號碼  

† 國籍 

□ 
□ 

 

中國 
其他（請註明） 
 出生日期 

（日／月／年）  
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  

 
 
 
 
 
 
 
 
 
 
 
 
 
 
 

 
1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64F 條，控權人指符合以下定義的人: 

(a) 就獨資經營而言 —— 

(i) 指最終擁有或控制該獨資經營所進行的受規管活動的個人；或 

(ii) 在有關獨資經營人是代表另一人行事的情況下，指該另一人； 

(b) 就合夥而言，指符合以下說明的個人 —— 

(i) 直接或間接地有權攤分或控制該合夥的資本或利潤的不少於 15%； 

(ii) 直接或間接地有權行使在該合夥的投票權的不少於 15%，或支配該比重的投票權的行使；或 

(iii) 行使對該合夥的管理最終的控制權；或 

(c) 就公司而言，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人 —— 

(i) 直接或間接地擁有或控制(包括透過信託或持票人股份持有)該公司已發行股本的不少於 15%； 

(ii) 直接或間接地有權行使在該公司的成員大會上的投票權的不少於 15%，或支配該比重的投票權的行使；或 

(iii) 行使對該公司的管理最終的控制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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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S5 
 

II. 金融監管機構授予的其他牌照 
若該人士已於下列金融監管機構登記，請提供以下資料及證明文件。 

1. † 該人士是否曾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登記？ 
☐   是   （若是，請提供你的強積金登記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2. † 該人士是否曾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授予牌照？ 
☐   是   （若是，請提供你的證監會牌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3. † 該人士是否曾在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登記？ 

☐   是   （若是，請提供你的金管局登記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4. † 該人士是否曾獲其他金融監管機構或香港境內外的保險中介人自律規管機構（包括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香港保險顧問

聯會及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授予牌照或曾在該等機構登記？ 
 
☐   是   （若是，請提供監管機構／組織的名稱以及相關登記號碼） 

 

            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登記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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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品格、財務狀況、紀律處分與調查
†對於以下任何問題，若該人士回答”是”，請另頁提供有關事件或事項的詳情，包括事發日期、監管機構、刑事調查機構

或專業團體的名稱（如適用）、有關事件／事項的描述、該人士在有關事件／事項中的角色或參與程度，以及有關事件

／事項的結果或現況。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1. 該人士是否曾未按規定從事受規管活動？

2. 該人士是否曾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裁定涉及欺詐、不誠實或失當行為？

3. 該人士是否曾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法院撤銷擔任公司董事的資格？

4. 該人士是否曾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法院裁定刑事罪名成立 2（除輕微罪名外），或被香港或
其他地方的法院控刑事罪名 2 (除與輕微罪名有關的刑事指控外)而案件尚未審結？

5. 該人士是否曾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專業團體、行業公會或監管機構拒絕或限制從事任何行業、
業務或專業？

6. 該人士是否曾受到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專業團體、行業公會或監管機構譴責、紀律處分或公開批
評？

7. 該人士是否正被香港或其他地方根據任何法律成立的專業團體、監管機構或執法機構調查及／或
實施紀律處分或提起訴訟？

8. 該人士是否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因行為不當、疏忽、缺乏勝任能力或管理不當而被罷免或勒令
辭去任何職位或職銜？

9. 該人士是否曾：
(a) 擔任香港或其他地方某商業實體#的控權人、董事或合夥人；若是，
(b) 在其擔任控權人、董事或合夥人職位期間（或在其停止擔任上述職位後一年內），該商業

實體是否被強制清盤、與債權人達成任何債務妥協或債務償還安排，或在其債權人沒有或
尚未獲全數清償他們的申索的情況下停業？

10. 該人士是否曾就某商業實體#的成立或管理，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判定須
對該商業實體或其任何成員的任何欺詐、失當行為或其他不當行為負上民事責任？

11. 該人士是否曾擔任香港或其他地方某商業實體#的控權人、董事或合夥人，而該商業實體：
(a) 在其同意或縱容下，或因其疏忽或疏漏，而未能遵守任何法律規定，或根據任何法律制定

或發佈的任何規則、規例、準則或指引，或任何其他監管規定？或
(b) 曾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法院裁定刑事罪名成立 2（除輕微罪名外），或在香港或其他地

方被控刑事罪名 2( 除與輕微罪名有關的刑事指控外）而案件尚未審結？或
(c) 曾被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裁定須對任何欺詐、失當或不當行為負上

民事責任？

12. 該人士是否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與債權人訂立自願安排或被法院判決破產，或董事／控權人目前
正進入破產法律程序？

13. 該人士是否曾未能按照香港或其他地方的法院的命令償還判定債務？

14. 該人士是否曾被法院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裁斷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或被羈留
在精神病院？

☐ 是 ☐ 否

# 商業實體指獨資經營、合夥及公司

2 《罪犯自新條例》(第 297章) 第 2(1)及(1A)條為任何人在被要求披露過往定罪紀錄時，無須披露某些定罪提供了法律基礎。然而，也有例外。其
中一項例外情況涉及向保險業監管局申請獲發牌為《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所指的持牌保險經紀或持牌保險代理人，以及獲批准為《保險業條例》
(第 41章)所指的持牌保險經紀公司或持牌保險代理機構的負責人。 

因此，申請人在向保險業監管局申請中介人牌照或認可時，必須向保險業監管局披露任何刑事定罪的記錄，包括任何在《罪犯自新條例》第 2(1)
及(1A)條底下所涵蓋的定罪。  

唯一例外是，如有關刑事定罪屬「輕微罪名」，申請人則無需披露有關紀錄。「輕微罪名」指根據《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條例》(第 237 章)、《定
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第 240 章)、《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第 570 章)、《定額罰款(吸煙罪行)條例》(第 600 章)或《汽車引擎空
轉(定額罰款)條例》(第 611 章)可判處定額罰款的罪名、《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374G章) 第 33(6)條)下的罪名、現在已失效的《預防及控制
疾病(佩戴口罩)規例》(第 599I章)下的罪名或在香港以外地方犯下類似性質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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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 與持牌保險中介人有關的身份 

1. 該人士是否管理或控制關乎持牌人/ 申請人的受規管活動的任何事宜？ 

☐   是 

☐ 否 

2. 該人士是否與持牌人/ 申請人以外的持牌保險中介人有關？ 

☐ 是 

☐ 該人士是持牌個人保險代理 (持牌個人保險代理牌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該人士是另一間持牌保險代理機構 (保險代理機構牌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獨資經營人／合夥人／持牌業務代表（代理人）(持牌業務代表（代理人）牌照號碼︰______________) 

☐   該人士是另一間持牌保險代理機構 (保險代理機構牌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董事／控權人／僱員；及 

☐   管理或控制關乎該另一機構的受規管活動的任何事宜；或 

☐   沒有管理或控制關乎該另一機構的受規管活動的任何事宜。 

☐   該人士是另一間持牌保險經紀公司 (保險經紀牌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董事／控權人／持牌業務代表（經紀）／僱員；及 

☐   管理或控制關乎該另一公司的受規管活動的任何事宜；或 

☐   沒有管理或控制關乎該另一公司的受規管活動的任何事宜。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請刪去不適用者。 
 

V. 聲明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謹此聲明及確認： 

                          該人士的姓名 
 
 於本表格內提交的所有資料及與本表格相關的任何文件均屬完整、真實及準確。 
 本人已細閱、明白並同意隨附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人同意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就隨附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中所述目的使用本人於本表格中向保監局提供的任何個人

資料。 
 本人明白，保監局可作出其認為適當的查詢及向本人尋求其認為適當的進一步資料或文件。本人亦明白，保監局可要求

本人作出書面同意，以便其評估本人是否為適當人選。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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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為遵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簡稱《私隱條例》）的通知規定，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制定本《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本

聲明載述有關你個人資料（定義見《私隱條例》）的權利、保監局收集和使用你個人資料的目的，以及可獲轉移你個人資料的人士，謹請細閱。 
 
收集目的 
 
保監局可就下列其中一個或多個目的，使用並持有你或任何其他人士 (獲授權代表) 於本申請中所提供（及補充證明）的個人資料： 
 

(a) 實施及／或執行保監局依據其獲賦予的權力所制定或頒布且於相關時間生效的任何相關條例 （包括《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簡稱《條例》））及任何規例、規則、守則及指引的規定，以及履行其作為保險業監管機構的職能，包括： 

 
(i) 依據《條例》處理你可能向保監局提出（及保監局所接獲）的任何申請； 

 
(ii) 依據《條例》評核你有關申請牌照或獲批准（視所屬情況而定）的適當人選資格； 

 
(iii) 依據《條例》監察你是否繼續持牌或獲批准（視所屬情況而定）的適當人選； 

 
(iv) 依據《條例》考慮你可能在其他方面與之有關（直接或間接）的任何申請； 

 
(v) 於保監局所建立的公眾登記冊中及／或保監局的網站上展示你的個人資料（如適用）； 

 
(vi) 調查投訴和處理查詢； 

 
(vii) 展開法律訴訟、查察、調查，執法行動或紀律處分； 

 
(b) 在任何適當的時候，以及在香港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配合並協助香港或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任何其他監管機構及／或執法機

構； 
 

(c) 統計；及／或 
 

(d) 香港法律允許的任何其他目的。 
 
你須按保監局的要求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以便保監局行使其權力或履行其職能。若未能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則可能導致保監局無法行使其

權力或履行其職能，並可能影響《條例》下你的適當人選資格及／或帶來嚴重後果。 
 
轉移／核對個人資料 
 
保監局根據相關法律及規例履行職能時，可就上述目的將所持你的個人資料披露或轉移予任何第三方，包括香港的金融監管機構 包括但不限

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或香港以外的教育機構／考試機構（以便進行資格考核或

核實學術 
／專業資格）、相關委任主事人 （獲授權保險人、持牌保險代理機構及／或持牌保險經紀公司（視所屬情況而定））、旅行代理商註冊處、香港

旅遊業議會、執法機構、法庭、審裁處及委員會，及／或（在香港法律容許及／或有所規定的情況下）依據保監局與（香港或香港以外的）監

管機構或監管／政府／司法部門之間的任何監管／監督／調查協助安排，披露或轉移予該等機構／部門或獲保監局委聘協助其履行職能的人士。 
 
保監局可就對有關資料進行比較、核實及／或核對程序 3的目的使用個人資料及／或將個人資料披露或轉移予上述各方。 
 
公眾登記冊 
保監局須依據《條例》或任何相關附屬法例備存公眾登記冊，當中載有與持牌保險中介人有關的指定資料。任何公眾人士均可免費查閱公眾登

記冊，以確定與其處事的人士就任何受規管活動而言是否持牌保險中介人或獲持牌保險代理機構／保險經紀公司認可的負責人員，以及確定有

關人士獲發牌照成為持牌保險中介人及／或獲核准成為負責人員的詳情。 
 
查閱資料 
 
根據《私隱條例》，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或更正保監局所持你的個人資料。請填寫「查閱資料要求表格」（可於保監局網站查閱），並以郵遞方式

寄送至保監局的個人資料私隱主任（地址為香港黃竹坑香葉道 41 號 19 樓），以便處理你的要求。保監局有權就處理任何有關要求收取合理的

費 
用。 
 
查詢 
任何有關向保監局提供個人資料的查詢，或有關查閱及／或更正保監局所持你個人資料的要求，應以書面形式向以下人士提出： 
 
個人資料私隱主任保險業監管局 
香港黃竹坑香葉道 41 號 19 樓保監局的私隱政策可於保監局的網站查閱。 
 
 

3 「核對程序 」的定義見《私隱條例》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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